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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171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 

  2021 年 8 月 31 日古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尼加拉瓜、俄罗斯联

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继我们 2020 年 3 月 10 日的信并继我们与你会晤及 2020 年 6 月 16 日的信之

后，我们谨转递如下信息： 

 你和联合国法律顾问米格尔·德塞尔帕·苏亚雷斯均作出了努力，我们对此

深表感谢，但上述信件中所述的违反 1947 年《联合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联合

国总部的协定》和相关国际法准则所述义务的情况继续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东道国仍然没有及时发放签证，致使我们的代表无法参加联

合国活动或在常驻代表团工作。此外，尤其是根据一个代表团的经验，代表们在

接到签证已签发的通知后前往第三国领取签证，但由于签证获取过程出现拖延，

不得不在抵达后等待 10 至 14 天。其他情形则是单次入境签证签发的有效期短，

或有相当长的延迟。这种做法阻碍了我们各国参与本组织工作的实效，并给我们

常驻代表团一些成员造成难以接受的困难，他们多年来即使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

也无法返回母国探视。作为我们国家公民的联合国官员或联合国聘用人员在获得

签证方面存在障碍。针对我们各国代表和持我们国籍的联合国官员的旅行和行动

限制继续适用，被非法占领的俄罗斯常驻代表团房舍也没有归还其合法所有人，

甚至连向联合国预算缴纳财政会费也仍然困难。 

 取消针对伊朗代表团的其中一些最粗暴的行动限制，承诺向俄罗斯代表和联

合国秘书处官员发放一些久拖不决的签证，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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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问题仍然是东道国关系委员会始终关注的问题。大会第 74/195 号决议

规定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合理和限定的时间”。大会本届会议在第 75/146 号决议

中建议秘书长针对委员会未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即考虑并采取《总部协定》第 21

节规定的任何适当步骤。” 

 这项决议授权你立即采取行动。我们强烈敦促你毫不拖延地采取行动，正式

援引《总部协定》第 21 节。本组织以《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一项所界定的各会

员国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不得容忍针对其中一群会员国实施的胁迫和歧视。作

为联合国东道国的特权不得被滥用。 

 我们听取了东道国对启动这一法律程序或对未来仲裁范围的反对意见。但

是，当《总部协定》一个当事方的责任问题出现时，该当事方不得阻止诉诸唯

一可用的法律补救措施，也不能单方面确定其范围。如果得逞，那么《总部协

定》规定的强制仲裁程序以及授权援引该协定的大会各项决议将是一纸空文。

我们相信，设立中立的仲裁庭并确立该庭关于其权力范围和关于代表团日常生

活紧迫问题的法律结论，将有利于本组织的顺利和有效运作。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71 下的文件并作为委员会文件分发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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